
252010 / 07  总第 425 期

经营与管理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  青岛泰能燃气集团有限公司（266071）  季义先

认真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自觉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1     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

时，要承担的维护、实现和发展社会及相关者利益的

责任。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人大第

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我们所做的一

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

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由此，我们可以欣喜地看

到，我们的社会已迈上更加注重公正、和谐，更加尊

重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的新时期。企业作为经济实

体，拥有较强大的经济实力，这是其它任何社会组织

都无法比拟的。正是基于企业这种独特的经济优势，

它的经营行为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直接影响着

市场经济的秩序，甚至决定着社会的进程。因此，企

业社会责任是依法规范企业行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的要求。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和社

会走向成熟的标志，更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因此，具体地分析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在依法

经营、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给社

会整体利益带来正面影响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的

观念，注重职工、客户，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

安全；坚持可持续发展，科学开发资源，保护环境，

维护生态平衡；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为创造实现“利

润最大化”的市场、社会和资源环境而共同努力。

2      安全保障义务是燃气经营企业所担负的社

会责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所谓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因社会接触或者社会交

往活动而对他人引发一定危险的人，应对此危险给予

合理的注意，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该危险或者防止

危险后果发生，在危险发生之后应采取必要的救助措

施，防止损害扩大。在我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

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6条第1款，安全保障义务是指从事住宿、餐

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

人、其他组织，应尽的合理限度范围内使他人免受人

身、财产损害的义务。

同一般经营企业相比，燃气经营企业的安全保障

义务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非常特殊的意义，是所承

担的社会责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燃气事业的不断发展，燃

气生产、储存、运输和使用的量越来越多，应用范围

也越来越广泛。同时，其易燃易爆的特性，造成燃气

系统发生的泄漏、火灾与爆炸等事故的数量和等级也

在不断上升。譬如：居民用户家中燃气泄漏、着火、爆

炸的事故，造成建筑物主体破坏、坍塌，造成人员伤

亡及环境污染；城市市政燃气管道或长输管线泄漏、爆

炸，造成社会巨大恐慌等恶劣影响。各类燃气事故，

同其他经营企业的事故相比，恶性事故或重特大事故

较多，影响范围也随着燃气的普及越来越大。有的事

故不但影响了企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行和广大居民的正常

生活，而且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给社

会的公共安全与和谐稳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

此，同一般经营企业不同，燃气经营企业的安全保障

义务是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燃气经营企业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有5个方面，

即硬件设施安全保障义务、检查义务、危险控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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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保护义务、救助义务：

（1）硬件设施安全保障义务。燃气经营企业从

事燃气经营业务，首先应具有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

燃气设施、设备，如从事城市管道燃气经营的燃气企

业，应在城市燃气管道的设计、施工以及燃气物资的

采购等各个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标准，以保证投

入使用的燃气管道没有自身质量方面的安全隐患。因

燃气具有易燃易爆的特点，燃气经营企业应从严管理

其有关场所、设施符合国家《消防法》、《爆炸危险

场所安全规定》等国家法律法规，并通过消防部门验

收合格。

（2）检查义务。即建立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制

度，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对燃气设施设备进行定期检

查，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报告、及时处理。

（3）危险控制义务。即燃气经营企业通过认真

履行检查义务，一旦发现有关安全隐患后，应采取积

极有效的措施，排除安全隐患，避免该安全隐患给他

人造成损害。如当通过巡检发现燃气管道存在泄漏的

情况时，应立即启动《燃气泄漏应急救援预案》，安

排人员进行抢修，并立即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告知周

边人员燃气泄露情况，提醒附近人员注意避让，同时

采取相关措施，防止泄露的燃气发生爆燃，防止次生

灾害的发生。

（4）保护义务。燃气经营企业的生产场所，大

多是重大危险源，通常不对外开放。其依靠一定的燃

气管道、设施、设备为用户提供供气服务，因此，其

保护义务也随之延伸到其经营场所之外。因燃气经营

企业的供气设施延伸范围较广，甚至可能覆盖一个城

市每个街道每户居民，因此，其保护义务的内容远远

重于一般经营企业。燃气经营企业的保护义务主要是

配备足够的安全检查专业人员、专业设备，制定落实

有效的检查和抢修制度，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

发现、及时消除，避免事故的扩大和次生事故的发

生。同时，在对外宣传的内容和目的上，与一般经营

企业也有本质区别，一般经营企业以追求最大利润为

目的，打造品牌，推销产品。而燃气经营企业主要以

安全用气为目的，面向每一位客户，反复强调安全用

气的重要性，教导安全用气的具体方法，不断提醒应

急救援电话号码。

（5）救助义务。燃气经营企业的救助义务，主

要是指：在燃气设施运营前，就必须制定合理可行的

相关应急救援预案，成立组织机构，建立救援队伍，

配齐救援物资；在日常管理中，定期进行抢修抢险演

练，不断持续改进，增加安全资金投入；在发生燃气

事故以后，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采取有效措施，

减少事故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或防止损害后果扩大，及

时给予受害人帮助和救助，以保护广大群众生命和财

产的安全为最高目标。

3      燃气经营企业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中存在的

问题

当前，燃气经营企业在经营前、经营中或事故后

应依法担负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什么、应承担什么样的

侵权赔偿责任等，至今，法律规定不明确，各方意见

不统一。由此，暴露出我国燃气经营企业在履行安全

保障义务中普遍存在的3大问题：从业人员履行安全

保障义务的意识淡泊；燃气相关立法位阶低、约束力

差；燃气行业有关的配套政策不到位。

3.1  有关从业人员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意识淡泊

3.1.1经营者过于追求企业利润而忽视安全保障义

务

获取盈利是所有企业即经营者的共同特点，燃气

经营企业也不例外。虽然燃气经营企业的生存必须以

营利为基础，但是燃气行业的特殊性、燃气的高危险

性、现代生活对燃气的依赖性等，决定了燃气经营企业

需要比其他类型的经营企业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

保障安全，这个安全既包括燃气经营企业自身生产的安

全，也包括社会公众及燃气用户的安全。但是，有些

燃气经营企业往往忽视其安全保障义务，过于追求企

业利润，不仅对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方面的投入不够，

而且主观上的认识也不足，安全管理薄弱，国内外已经

发生的许多燃气事故都可以从这方面找到原因。

3.1.2从业人员普遍缺乏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相关法

律知识

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关法律，在我国确立和发

展的时间较短，有关理论研究和相关法律的制定也不

够完善，所以有关安全保障义务人履行其安全保障义

务的意识和知识十分欠缺，对于燃气行业的从业人员

尤其如此。作为从事燃气这种危险品经营的燃气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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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清楚应当如何主动去保障他人安全，应履行

哪些安全保障义务，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1.3有关人员对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后果认识不足

燃气经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应当作为而不作为，个

别燃气行业的从业人员认为，不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未必会发生事故。因此，对于燃气经营企业的从业人

员，提高其对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后果的认识是十分必

要的。

3.2  燃气相关立法位阶低、约束力差

3.2.1国家尚无燃气行业相关法律

我国的法律体系主要有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

会颁布的法律，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大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委颁

布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政府颁布的政府规章等组成，

其效力也逐渐降低。对于燃气行业立法，目前尚无全

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只有1997年原

建设部颁布的《城市燃气管理办法》及随后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或较大的市制定的燃气管理条例、办

法，其效力远远不及国家法律，这就使燃气经营企业

的生产经营、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缺乏强有力的法律

支持。

3.2.2有关燃气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中对燃气经

营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规定不够明确和完善

在现有的燃气法规中，无论是部门规章还是地

方法规，都没有明确燃气经营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有关燃气的规章条例中，一般都在“燃气安全”一

章中笼统地规定了燃气经营企业的一些义务，如建立

安全检查、维护维修、事故抢修制度，及时排除燃气

设施故障和事故，加强安全使用燃气的知识宣传等，

但规定不够具体全面，不同的省市之间的规定也有差

异，而且燃气经营企业安全方面的义务与法律责任没

有完全对应起来，缺乏必要的制裁措施。这就使燃气

经营企业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缺乏具体依据，更多地是

依靠企业自身的安全管理经验，造成燃气经营企业在

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时存在漏洞。

3.3  燃气行业有关的配套政策不到位

3.3.1 对燃气经营企业的微利性甚至亏损性缺乏

支持

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前，燃气、自

来水等市政公用行业都依附于政府，企业经营的亏损

也由政府财政给予补贴。后来，企业逐渐从政府脱离

出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与此同时，政府给企

业经营亏损的补贴也随之取消，而且政府为保障百姓

生活对燃气实行政府定价，限制企业营利。因此，大

多燃气经营企业长期处于微利或者亏损状态。在这种

情况下，要求燃气经营企业加大安全投入，采取各种

有效措施认真履行其安全保障义务，的确勉为其难。

3.3.2对燃气经营企业业绩的考核不够合理

在我国的各类燃气经营企业当中，相当多的都

是国有企业，而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国

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肩负的一项重要任务。

如果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不能正确区分燃气经

营企业与一般企业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方面的巨大差

别，统一以利润指标为考核重点，就会错误引导燃气

企业将盈利作为头等大事，成为一些燃气经营企业为

了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保障义务的诱发因素。外资和

私有燃气经营企业董事会对经理层的考核，也同样存

在以赢利论英雄的状况。

4      促进燃气经营企业认真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的有效途径

燃气泄漏、爆炸等恶性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政治稳定与发展都带来巨大威

胁。因此，只有国家立法机关尽快完善燃气立法，政

府加强宏观控制和政策指导，企业明确安全保障义务

的内容，树立依法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意识，才能有

效促进燃气经营企业认真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更好地

履行社会责任。

4.1  完善立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范燃气经营行为

在日本，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颁布实施了《燃

气事业法》，对日本燃气行业的管理进行了全面规

范，并建立了“安全规程”和“燃气主任技师”两大

支柱性安全管理制度。而我国目前尚没有关于燃气的

法律，但是对于与燃气性质有相似之处的水和电，都

分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力法》。燃气特别是天然气，是近年来发展迅猛的

清洁替代能源，对于我国大力倡导的环境保护、节能

减排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水

和电，且其危险性也高于水和电。因此，我国应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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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进行立法，对燃气行业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进行规

范，提高燃气立法的层次，才能够为燃气事业的健康

发展和燃气经营企业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提供强有力的

法律保障。

4.2  加强政策指导

（1）改善燃气经营企业生存环境，保证其有能

力增加安全保障方面的投入，更好地履行安全保障义

务。同时，政府也应加大对燃气安全的投入，加强安

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撑体系建设；加强区域性应

急救援基地的建设，建立应急救援预案和燃气突发事

件预警机制；积极开展燃气安全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

作，加快先进的燃气安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

主创新步伐。

（2）完善考核机制

对燃气经营企业的业绩考核，要依据客观公正、

责权利相结合、全方位考核的原则，将燃气经营企业

安全保障义务履行情况纳入基本指标，更加全面、准

确地反映企业的绩效和综合社会贡献等，促使燃气经

营企业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为己任，鼓励企业自觉履

行义务承担社会责任。

4.3  增强经营者依法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意识

（1）普及燃气经营企业安全保障法律知识，让

燃气经营企业的管理者甚至每个员工都能熟知和掌握

燃气经营企业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合理配置企业资

源，建立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使燃气经营企业在法

律的框架下开展经营，自觉、主动地依法履行其负担

的安全保障义务。

（2）加大安全监督检查力度。当前我们国家对

安全生产十分重视，与安全生产和事故调查处理有关

的法律法规十分完善，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

安全监管力度也很大，但对于燃气经营企业，安全监

督检查的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企业的安全生产与其

所负担的安全保障义务殊途同归，加强对燃气经营企

业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对其履行自身安全保障义务

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安全监督检查，引导企

业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提高科学技术的应用程

度，建立专业的巡检抢险队伍，配置先进的泄露探测

设备，加强员工培训，做好应急救援方案，建立企业

提取安全费用制度，保证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所需资金

的投入，真正形成企业“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长

效机制。 

（3）加强宣传、提高认识。通过宣传，提高从

业人员和社会公众对燃气经营企业安全保障义务的认

识，一方面能够促使社会公众对燃气经营企业履行安

全保障义务的行为给予理解和配合，另一方面也可以

进行监督，从而促进燃气经营企业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工作的顺利开展，减少燃气事故的发生，真正担当起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责任。 

 

“北燃港华邀您走进大自然”客户联谊活动

2010年5月7日，北京北燃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为了感谢客户对我们日常工作的支持，组织现有

工商客户前往北京怀柔红螺寺开展了主题为“北

燃港华邀您走进大自然”工商客户联谊活动，此

次活动邀请到14家客户共24人参加。

为确保客户日常安全用气以及对燃气安全知

识更为关注和了解，在前往目的地途中的大巴上

我们以PPT演示及讲解的方式对客户进行了安检

重要性和代管重要性的介绍，通过案例和多方位

的宣传，营造出浓厚的安全氛围，使客户充分认

识到燃气安全的重要性和代管的必要性，提升了

客户的安全意识，得到了客户的好评。到达景区

后我们在导游带领下了解了红螺寺的历史，参观

了三大主寺，随后客户自行踏青游园。通过此次

活动，增强了我公司与客户的联系，充分体现了

“以客为尊，安全供气”的服务理念，在为客户

介绍燃气安全知识的同时，也为客户提供了一个

轻松愉悦的环境来感受大自然浓浓的春意，客户

对我们组织的此次活动表示非常满意，并希望今

后多开展此类活动。                                 （王   虹）




